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５３２

证券简称
：

力合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４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解除股份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７６３

，

１０４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２２％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６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要点

（

１

）公司以方案实施的股权登记日总股本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流通股股东定向转增股份，转

增比例为流通股每

１０

股获转增

５

股；

（

２

）在上述对价安排的同时，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将自身原持有的

１０

，

９４３

，

７２６

股，作为对价安排送给流

通股股东，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获送

０．９

股。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股东会议情况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经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８

日公司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以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２７

日作为股权登记日实施， 公司股票于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２８

日实施

后首次复牌。

二、本次解除所持股份限售的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的承诺及承诺履行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１

深圳力合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简称 “力合创

投”）

������除《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所规定的

法定承诺外，特殊承诺如下：

ａ

、在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时，

如果出现其他非流通股股东因质押、

冻结或其他原因无法执行对价的情

形，力合创投、珠海国资委将按照

８

：

２

的比例先行代为垫付；

ｂ

、对未明确表

示同意参加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

股股东， 在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时，力合创投、珠海国资委将按照

８

：

２

的比例先行代为垫付。

珠海国资委还承诺：珠海经济特

区华骏达企业公司持有本公司

１

，

７６８

，

０００

股非流通股股份所涉及的对

价安排将由珠海国资委支付。

������

１

、严格履行了法定承诺；

２

、严格履行追加承诺。 实

施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时，

２４２

家非流通股股东中

５９

家

非流通股股东未明确表示参

加本次股权分置改革，

１

家非

流通股股东因其股份质押、冻

结无法执行对价的股份。 力合

创投、珠海国资委垫付了其他

非流通股股东因质押、冻结或

其他原因无法执行对价的股

份以及未明确表示参加本次

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

东应该执行对价的股份，力合

创投、珠海国资委按比例分别

垫付了

６１２

，

７４６

股和

１５３

，

１８７

股。

2

珠海市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简称

"

珠海国

资委

"

）

３

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和规章所规定的法定承

诺；无追加承诺。

严格履行了法定承诺。

４

刘秋妍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和规章所规定的法定承

诺；无追加承诺。

经司法裁决，刘秋妍受让原法

人股东华荔工贸公司股份，并

严格履行了法定承诺。

５

耿岱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和规章所规定的法定承

诺；无追加承诺。

经司法裁决，耿岱受让原法人

股东珠海市华源实业发展公

司股份，并严格履行了法定承

诺。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６

日；

２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为

７６３

，

１０４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２２％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

售股份

数（股）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股）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

的比例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无限售股份

总数的比例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冻结的

股份

数量

（股）

１

深圳力合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２３

，

００６ ２３

，

００６ ０．７０％ ０．０１％ ０．００６７％ ０

２

珠海市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１６

，

２１９ １６

，

２１９ ０．４９％ ０．００％ ０．００４７％ ０

３

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３６３

，

２０５ ３６３

，

２０５ １１．０１％ ０．１１％ ０．１１％ ０

４

刘秋妍

３０９

，

１４９ ３０９

，

１４９ ９．３７％ ０．０９％ ０．０９％ ０

５

耿岱

５１

，

５２５ ５１

，

５２５ １．５６％ ０．０２％ ０．０１％ ０

合计

７６３

，

１０４ ７６３

，

１０４ ２３．１４％ ０．２２％ ０．２２％ 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

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３

，

２９８

，

２６６ ０．９６％ －７６３

，

１０４ ２

，

５３５

，

１６２ ０．７４％

１

、高管锁定

８７１ ０．００％ ８７１ ０．００％

２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

限售流通股（个人）

７５８

，

４４６ ０．２２％ －３６０

，

６７４ ３９７

，

７７２ ０．１２％

３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

限售流通股（法人）

２

，

５３８

，

９４９ ０．７４％ －４０２

，

４３０ ２

，

１３６

，

５１９ ０．６２％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３４１

，

４１０

，

０７４ ９９．０４％ ７６３

，

１０４ ３４２

，

１７３

，

１７８ ９９．２６％

其中：未托管股数

１３２

，

６５０ ０．０４％ １３２

，

６５０ ０．０４％

三、股份总数

３４４

，

７０８

，

３４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４４

，

７０８

，

３４０ １００．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号

限 售 股 份

持 有 人 名

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

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

限股份情况

股份数

量变化

沿革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数量

（股）

占总股

本比例

１

深 圳 力 合

创 业 投 资

有限公司

５２

，

３４０

，

７７９ １５．１８％ ５２

，

８１５

，

２７５ １５．３２％ ２３

，

００６ ０．０１％

注

１

２

珠 海 市 人

民 政 府 国

有 资 产 监

督 管 理 委

员会

３４

，

６６５

，

１６２ １０．０６％ １７

，

２９２

，

３４０ ５．０２％ １６

，

２１９ ０．００％

注

２

３

国 泰 君 安

证 券 股 份

有限公司

３８９

，

４６３ ０．１１％ ０ ０ ３６３

，

２０５ ０．１１％

注

３

４

刘秋妍

０ ０ ０ ０ ３０９

，

１４９ ０．０９％

注

４

５

耿岱

０ ０ ０ ０ ５１

，

５２５ ０．０１％

注

５

合计

８７

，

３９５

，

４０４ ２５．３５％ ７０

，

１０７

，

６１５ ２０．３４％ ７６３

，

１０４ ０．２２％

注

１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日至本公告日期间，其他限售股东累计偿还深圳力合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代垫股份

４９７

，

５０２

股；累计偿还珠海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１２４

，

３７６

股。

注

２

：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经珠海市人民政府批准，珠海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将所持公司股

份

３４

，

６６５

，

１６２

股无偿划转给珠海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７

，

４８０

，

９７９

股。

注

３

： 限售股东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协议偿还深圳力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代垫股份

２１

，

００６

股，协议偿还珠海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代垫股份

５

，

２５２

股。

注

４

：原限售股东华荔工贸公司经司法裁决，偿还深圳力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代垫股份

１７

，

８８１

股，偿

还珠海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代垫股份

４

，

４７０

股，剩余股份

３０９

，

１４９

股过户给刘秋妍。

注

５

：原限售股东珠海市华源实业发展公司经司法裁决，偿还深圳力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代垫股

份

２

，

９８０

股，偿还珠海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代垫股份

７４５

股，剩余股份

５１

，

５２５

股过户

给耿岱。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提示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

的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

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

总股本的比例（

％

）

１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７

日

１６９ ８５

，

７０６

，

０６２ ２４．８６

２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１７ ２

，

５１２

，

７５７ ０．７２９

３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２

日

６ ４

，

７６６

，

７１６ １．３９

４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３ ２６

，

５９１

，

４２２ ７．７１

５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８

日

３ １１２

，

８８９ ０．０３２７

６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２０ ２

，

１６９

，

６７４ ０．６２９４

７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０

日

１ ２６

，

２１２

，

２５６ ７．６０４２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本次申请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的行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章和交易所规则以及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的各项承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保

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同意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七、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

是

√

否；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八、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

日

证券代码
：

002443

证券简称
：

金洲管道 公告编号
：

2010-015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部分项目投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上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通过全资子公司

---

浙江金洲管道工

业有限公司（下称

"

管道工业

"

）实施的

"

年产

20

万吨高等级石油天然气输送管

"

项目。 该项目包括：（

1

）年产

12

万吨预精焊螺旋缝埋弧焊钢管 （

SSAW

管） 项目， 全部为石油天然气输送用高等级钢管， 规格

Φ508-

Φ1624mm

。 （

2

）年产

8

万吨高频直缝电阻焊钢管（

ERW219

）项目，规格

Φ88.5-Φ219mm

。

目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年产

8

万吨高频直缝电阻焊管（

ERW219

）生产设备安装调试已经完毕。

2010

年

8

月

20

日， 管道工业取得

ERW

焊管相关的美国石油学会

API SPEC 5CT

和

API SPEC 5L

认证证书，

有效期至

2013

年

8

月

20

日。

2010

年

8

月

27

日，管道工业取得了

ERW

焊管相关的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

检疫总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压力管道元件）》，有效期至

2012

年

8

月

21

日。

上述三证取得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年产

8

万吨直缝电阻焊管项目正式投产。

特此公告。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2

日

证券代码
：

600830

证券简称
：

香溢融通 公告编号
：

临时
2010－026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委托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1

、委托人：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2

、委托贷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支行（简称：农行杭州西湖支行）

3

、借款方：立元集团有限公司（简称：立元集团）

4

、委托贷款金额：

3600

万元人民币

5

、委托贷款期限：

2010

年

9

月

2

日

-2011

年

9

月

1

日

6

、委托贷款利率：年利率

18%

一、委托贷款概述

2010

年

9

月

2

日，公司与农行杭州西湖支行、立元集团签署委托贷款合同，公司将自有资金

3600

万元

人民币委托农行杭州西湖支行贷款给立元集团，委托贷款期限一年，贷款年利率

18%

。

该委托贷款已经公司六届临时董事会同意。

二、贷款方基本情况

贷款方名称：立元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郑立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服务；电子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及成果转让，计算机软件开发，计

算机系统集成；经济信息咨询（除商品中介），物业管理；实业投资；批发、零售；电子计算机及配件，建筑材

料，日用百货，装饰材料等。

三、委托贷款的主要内容

1

、委托贷款金款：

3600

万元人民币

2

、委托贷款用途：流动资金

3

、委托贷款期限：

2010

年

9

月

2

日

-2011

年

9

月

1

日

4

、委托贷款利率：年利率

18%

。

委托贷款合同经相关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签字或盖章后生效。

四、委托贷款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经营所需资金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利用自有资金，通过委托银行贷款给立元集团，以提升资金

使用效率。

立元集团提供杭州市教工路立元大厦房产第二顺位抵押作为第三方担保（已办理他项权证），有利于

控制本次委托贷款风险。

本次委托贷款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委托贷款对公司整体效益的提升具有积极作用。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六届临时董事会决议；

2

、公司与农行杭州西湖支行、立元集团签署的委托贷款借款合同。

特此公告。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9

月

2

日

金鹰稳健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关于因停牌股票复牌后估值方法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

[2008]38

号）以及

中国证券业协会《关于发布中证协（

SAC

）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中证协发

[2009]97

号）的有关规

定，自

2010

年

8

月

2

日起，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基金管理人

"

）对旗下金鹰稳健成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称

"

本基金

"

）持有的停牌股票深发展

A

（股票代码：

000001

）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估

值 （详见相关公告：《金鹰稳健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关于因停牌股票估值方法调整的公告》

[2010

年

8

月

3

日

]

）。

2010

年

9

月

2

日，本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深发展

A

复牌，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中国证监会

的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的约定，自复牌当日起恢复采用交易当天收盘价进行估值。

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

www.gefund.com.cn

） 或拨打本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电话

(4006-

135-888

、

020-83936180)

了解基金份额净值变动情况。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该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9

月

3

日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股票

“深发展

A

”和“中国平安”恢复采用收盘价估值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2008]38

号文）的相关规定，

自

2010

年

6

月

30

日起，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已对旗下基金持有的股票

"

中国平

安

"

（证券代码：

601318

）按照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估值（详见本公司

2010

年

7

月

1

日的相关公告），自

2010

年

7

月

22

日起，本公司已对旗下基金持有的股票

"

深发展

A"

（证券代码：

000001

）按照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估

值（详见本公司

2010

年

7

月

23

日的相关公告）。

2010

年

9

月

2

日

,"

深发展

A"

和

"

中国平安

"

复牌交易，根据其复牌后的交易特征

,

本基金管理人综合参

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托管人共同协商一致

,

决定自

2010

年

9

月

2

日起对旗下基金持有的该两只股票

恢复采用收盘价进行估值。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rt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

0755-26948088

、

4008838088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九月三日

关于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基金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估值方法

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2008]38

号文）的相关规定，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对旗下基金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

估值（详见本公司相关公告）。

2010

年

9

月

2

日，本公司旗下基金所持有的中国平安（股票代码

601318

），深发展（股票代码

000001

）

当日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 因此，经本公司与托管行协商一致，自

2010

年

9

月

2

日起，对旗下基

金所持有的中国平安和深发展恢复使用估值日其所在证券交易所的收盘价估值。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

文件。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九月三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暂停网上交易系统服务的

公告

由于系统升级，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网上直销交易系统将于

2010

年

9

月

4

日（周六）

9:00

时至

12:00

时暂停服务。 自

2010

年

9

月

4

日

12

：

01

时起，本公司将恢复网上交易系统的正

常服务。 为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8888606

（免长话费）咨询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

文件。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九月三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１３０

证券简称
：

沃尔核材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３１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

根据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十六次会议所形成的《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司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现将本次会议的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召开本次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３０

２

、会议地点：深圳市坪山新区兰景北路沃尔工业园办公楼会议室

３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

５

、会议期限：半天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星期四）

二、会议议题：

１

、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１

关于选举周和平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１－２

关于选举陈莉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１－３

关于选举康树峰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１－４

关于选举王宏晖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１－５

关于选举桂全宏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６

关于选举曾凡跃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７

关于选举陈燕燕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２－１

关于选举彭雄心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２－２

关于选举张瑛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５

、审议《申请增加

２０１０

年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上述第

３

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第

１

、

４

、

５

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第

２

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提交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董事、监事换届选举采取累积投票制的表决方式。

三、出席会议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出席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

１９

日

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３０

—

５

：

００

２

、登记地点：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３

、登记办法：

（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

理登记手续；

（

３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４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需在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９

日下午

５

点前送达或

传真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一）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人：向盈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８２９９０２０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８２９９０２０

地址：深圳市坪山新区兰景北路沃尔工业园

邮编：

５１８１１８

２

、公司股东参加会议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致：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

１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１

累积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表决权总数： 股

×４ ＝

票

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票数

１－１－

１

关于选举周和平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１－１－

２

关于选举陈莉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１－１－

３

关于选举康树峰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１－１－

４

关于选举王宏晖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１－２

累积选举独立董事的表决权总数： 股

×３ ＝

票

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票数

１－２－

１

关于选举桂全宏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１－２－

２

关于选举曾凡跃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１－２－

３

关于选举陈燕燕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２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２－１

累积选举监事的表决权总数： 股

×２ ＝

票

选举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票数

２－１

关于选举彭雄心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

议案；

２－２

关于选举张瑛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

案。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

３

关于《修改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４

关于《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５

关于《申请增加

２０１０

年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注：

１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２

、对议案

１

、议案

２

表决时采用累积投票制。 累积表决票数即每位股东持有的有表决权的股数与应选

举董事或监事人数之积，对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时应在累积表决票数总额下自主分配。

对于本次股东大会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姓名（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１３０

证券简称
：

沃尔核材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９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０

日（星期五）以专人送达及邮件方式送达给公司

７

名董事。 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日（星期三）在公司办

公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７

人，实到董事

７

人。 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会议的召开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周和平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提名，第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提名周和平先生、陈莉女士、康树峰先生、

王宏晖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曾凡跃先生、桂全宏先生、陈燕燕女士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独立董事候选人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

无异议后方可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在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内，各位董事辛勤付出，勤勉尽责，在此公司对第二届董事会各位董事表示由衷

的感谢。

为了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第二届董事会的现有董事按相关规定在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就任前，继续

担任公司董事职务，并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履行董事职

责。 公司将独立董事候选人资料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经审核无异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二、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为充分利用国家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拓宽融资渠道，优化债务结构，确保公司快速发展对资

金的需要，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规定，结合公司业

务发展的需要，公司拟向中国人民银行授权的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发行

方案如下：

１

、发行人：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２

、主承销商：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３

、计划发行规模：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合并报表

净资产为

４３０

，

２６１

，

０５６．５０

元，本期短期融资券拟发行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

１

亿元，占公司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合并报表净资产的比例不超过

２３．２４％

，符合《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短期融资券业务指引》

有关“短期融资券待偿还余额不超过企业净资产的

４０％

”的规定。

４

、短期融资券发行日期：根据公司实际资金需求情况，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有效期（两

年）内一次或分期择机发行。

５

、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目的：发行短期融资券可适当缓解公司快速发展对资金需求的压力，拓宽融资渠

道，优化融资结构，补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营运资金，实现资金的高效运作。

６

、发行短期融资券募集资金的用途：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募集的资金将用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包括

偿还银行贷款、补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营运资金等。

７

、短期融资券期限：期限不超过

３６５

天。

８

、短期融资券发行方式：由承销机构以余额包销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

９

、短期融资券发行利率：本次短期融资券按面值发行，发行利率根据各期发行时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市

场状况，以簿记建档的结果最终确定。

１０

、短期融资券发行对象：面向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购买者除外）

发行。

１１

、发行短期融资券的授权：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经理根据公司需要以及市场条件，决定注册及

发行短期融资券的批次、时机、利率等一切相关事宜并签署必要的法律文件。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并经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发行注册后两年内实

施。

三、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增加

２０１０

年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经营发展需要，防范经营风险，公司拟决定申请增加

２０１０

年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２

亿元，

其中拟向兴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１

亿元。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银行实际授予授信情况，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决定借款金额，办

理相关借款手续，本项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

年有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制度的议案》。

详细制度请查看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五、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９

日，第二届董事会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拟发行

本金总额不超过

１．５

亿元人民币的中期票据；发行期限：不超过

５

年；资金用途：用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项

目投资及归还银行借款。

由于本方案所涉及的担保审批相关程序较为复杂，是否能获得审批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担保审批的获

得与否将直接影响公司中期票据发行融资成本，遵循谨慎性原则，公司决定终止发行中期票据。

六、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在本公司办公楼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全文刊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

日

附件

１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周和平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６４

年生，高级工程师。

１９８５

年

－１９８８

年任燕山石化工业公司技术员、工程

师；

１９８８－１９９１

年于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所攻读高分子专业硕士；

１９９１－１９９５

年任深圳市长园新材料

有限公司母料厂厂长；

１９９５－１９９８

年任保定合力达应用化学有限公司总经理；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

事长。 周和平先生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

１２４

，

２３１

，

２３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为

５０．７９％

，周和平先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陈莉女士，中国国籍，

１９６２

年生，硕士。

１９８２－１９９３

年任湖北大学物理学系无线电教研室教师；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９

年任中国科技开发院深圳富康精密电子陶瓷有限公司电子厂厂长、总办主任；

１９９９－２００２

年任深圳市

科莱恩电子有限公司管理者代表兼人事行政主管；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任本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陈莉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陈莉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３３７

，

５００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０．１４％

，陈莉女士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康树峰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６３

年生，本科，工程师。

１９８５－１９９５

年任地矿部河北省中心实验室技术员、工

程师；

１９９５－２００２

年任保定合力达化学应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康树峰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康树峰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５６７

，

９４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０．２３％

，康树峰先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

王宏晖女士：中国国籍，

１９７１

年生，硕士，中国注册会计师。

１９９２

年

－１９９９

年任海港城实业发展（深

圳）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１９９９－２００３

年任西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高级经理；

２００３－２００６

年任深圳市海大装饰

有限公司财务副总，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至今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至今担任本公司董事。

王宏晖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王宏晖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王宏晖

女士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曾凡跃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６３

年生，非执业注册会计师。

先后任职于四川省大邑盐厂、蛇口中华会计师事务所、深圳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及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

所。 曾参与近十家大型企业股份制改组及上市审计工作。

２００７

年起任职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会秘书处及财务部部门副总。

曾凡跃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曾凡跃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曾凡跃

先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陈燕燕女士，中国国籍，

１９６３

年生，高级政工师。 曾任职于深圳市城建集团公司，深圳市城建九州发展

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任深圳市城建梅园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至

今任深圳市泰昌瑞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燕燕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陈燕燕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陈燕燕

女士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桂全宏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６６

年生，高级工程师。 曾任职于深圳科技园金科富士科公司、中华财务会计

咨询公司、 珠信证券， 深圳市民办科技企业管理办公室，

２００４

年至今任深圳市科技专家委员会办公室主

任。

桂全宏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桂全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桂全宏

先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１３０

证券简称
：

沃尔核材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３０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０

日（星期五）以专人送达方式送达给公司

３

名监事。 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日（星期三）在公司办公楼会议室

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本次监事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

的召开合法有效。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巨成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按照相关法律程序进

行换届选举。经审议，本届监事会认为被提名人彭雄心先生、张瑛女士具备《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关于监事任职资格和条件的有关规定，拥有履行监事职责所应具备的能力，能够胜任相关职责的要求，

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条件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况，同意提名彭雄心先

生、张瑛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监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并以累积投票方式表决，以上监事候选人如获股东大会通过，将与

１

名

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为确保监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监事就任前，原监事仍应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履行监事职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

日

附件：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彭雄心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７０

年生，大专，工程师。

１９９１－１９９６

年任长沙电缆附件有限公司技术员；

１９９６－１９９８

年任湖南省雅科通讯器材有限公司工程师；

１９９８

年至今历任本公司监事。

彭雄心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彭雄心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１

，

４０１

，

６８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０．５７％

，彭雄心先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

张瑛女士，中国国籍，

１９６５

年生，大专。

１９８７－－－１９９０

年任齐鲁石化乙烯指挥部团委干事；

１９９０－－－２００１

年任齐鲁石化工程公司政工干事、 团总支书记；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

年山东淄博卓越外语学校英语教师；

２００４

年

至今在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张瑛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张瑛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张瑛女士未

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D16

201 0

年
9

月
3

日星期五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恢复旗下基金所持深发展、中国平安股票市价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08

】

38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的规定，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管理人）自

2010

年

7

月

28

日起采用《中国证券业协会基

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中的指数收益法对旗下基金所持有的停牌股票深发展

（代码

000001

）、中国平安（代码

601318

）进行估值（详见本管理人

2010

年

7

月

29

日的有关公告）。

2010

年

9

月

2

日，本管理人旗下基金所持有的深发展、中国平安股票显现出活跃市场的交易特征，为

了维护基金持有人利益，更加合理地反映上述股票的公允价值，经与托管人协商一致，本管理人自

2010

年

9

月

2

日起对旗下基金所持有的深发展、中国平安股票恢复按市价估值法进行估值。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ccfund.com.cn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68-666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九月三日

证券代码
：

000787

证券简称
：

*ST

创智 公告编号
：

2010-027

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破产重整进展情况公告

管理人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2010

年

8

月

23

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

深圳中院

"

）作出（

2010

）深中法民七重整字

第

6-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自

2010

年

8

月

23

日起对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创智科

技

"

）进行重整，同时指定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以下简称

"

管理人

"

）为创智科技管理人。

深圳中院分别于

2010

年

8

月

30

日在《深圳特区报》、

2010

年

8

月

31

日在《人民法院报》刊登了（

2010

）

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6

号法院公告。 公告的主要内容为：本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0

年

10

月

21

日

上午

9

：

30

在深圳中院第四审判庭召开。 有关创智科技的债权人应当自法院发布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到深

圳中院指定的地点申报债权， 创智科技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创智科技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

付财产。

债权申报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6003

号荣超中心

A

座

10

楼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邮

政编码：

518026

；联系人及电话：庄泽满

0755-33256951

、

13510215858

；杨立

0755-33256831

、

13902482752

；

传真电话：

0755-33206888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管理人已启动债权申报登记工作，其他相关工作也正

在开展。 截至

2010

年

9

月

1

日，尚未有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管理人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重整期间，创智科技存在因《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原因被

宣告破产并进行破产清算的风险；若创智科技被宣告破产，该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管理人提醒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管理人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人

2010

年

9

月

2

日


